
评估费收费说明

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朝阳支行：

根据北京市物价局、北京市房屋土地管理局颁发的《关于房地产价格评估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京发改〔2013〕1522号）规定，房地产评估收费采用累进计费方式，标准如下：
档次    标的总额（万元）   累进计费率（‰）   

1       100以下（含100）        4               
2        101——1000             2               
3       1001——2000             1.2             

4       2001——5000             0.6             
5       5001——8000             0.3             

6       8001——10000            0.2             
7       10000以上                0.1             

本次朝阳区北辰西路69号12至13层4单元（现状单元号为D）1217号住宅用房的房产评估实际应收费24175元，依据贵公司与我公司签订的《合作协议》及补充协议，收费给予4折折扣，则评估收费合计9670元。
特此说明
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.9.4

